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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普政办〔2020〕39 号 

 

 

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舟山市普陀区低效企业整治提升 

实施方案的通知 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属功能区管委会，区属各单位： 

《舟山市普陀区低效企业整治提升实施方案》已经区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8 月 12日 

 

舟    山    市 
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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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山市普陀区低效企业整治提升实施方案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七届八次全会及市区相关会议精神，

提升资源要素产出效率，加快提升我区经济密度，现就全面开

展亩均税收低于 2 万元企业（以下简称低效企业）整治提升工

作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 

以市委七届八次全会及市区相关会议精神为指导，以高质

量发展为导向，强化“腾笼换鸟”理念，坚持企业主体和政府引

导相结合、综合施策和分类指导相结合、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

相结合，全面实施低效企业改造提升，加快淘汰落后产能，实

现提质增效和规范升级，促进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。 
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 

1.突出重点，以点带面。全面摸排全区亩均税收低于 2 万

元企业，突出重点行业、重点区块，在工业、服务业和港口物

流业领域，确定一批重点提升和关停拆除企业；以点带面，推

进全区域低效企业整体效益提升。 

2.依法依规，分类施策。坚持问题导向，根据企业类别，

结合规划布局，针对不同企业制订一企一方案；落实企业主体

责任，通过综合运用法律手段、经济手段等方法，分类施策，

规范提升企业亩均效益。 

3.腾笼换鸟，确保成效。以提升资源产出效益为出发点，

帮助企业加快改造提升，腾笼换鸟，对产出效益低且提升无望

的低效企业和“僵尸”企业，科学制定处置方案，依法予以清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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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清理盘活出来的土地和厂房，按照节约集约原则，合理安排

新产能新项目，最大限度提高土地利用水平和产出率。 

（三）提升对象。 

除公益类企业和保护期内新供地企业外，全区 2019 年度

亩均税收低于 2 万元所有涉地工业、服务业和港口物流等企

业。 

（四）主要目标。 

1.整治提升一批企业。全区所有纳入提升范围的规上企业

今年全部达到亩均税收 2 万元以上，规下企业 80%以上达到

亩均税收 2 万元以上。 

2.关停出清一批企业。关停出清一批整改无效企业和“僵

尸”企业，全区完成 8 家以上工业企业、3 家以上服务业企业

关停出清，1 家以上港口企业整合或关停出清。 

3.拆除整治一批重点区块和企业。全区工业和服务业“低

散乱”企业各依法拆除 7000 平方米以上、1100 平方米以上，

完成 1 个集中连片重点区域拆除整治任务。全区企业环境保

护、安全生产等水平得到有效提升。 

二、主要措施 

（一）帮扶提升。针对不同类型和不同原因，实施“一企一策”

精准帮扶，推进企业技术改造等，多措并举帮助低效企业开展

“瘦身强体”，尽快达标提质。 

（二）兼并重组。鼓励低效企业通过引进嫁接、股权优化

等方式进行重组，优化资源配置，盘活有效资产。支持符合条

件的低效企业整合提升、入园集聚。 

（三）整合改造。鼓励低效企业在满足现有生产发展需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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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下，对其部分长期未开发利用的土地和厂房进行出租转

让，承租或受让企业项目必须符合产业规划。鼓励企业利用空

置土地、空置厂房开发建设小微企业园。 

（四）严格执法。严格执行环境保护、安全生产、节能降

耗、质量、税务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，依据行业特点对

低效企业开展针对性联合执法，并进行税务政策宣传及纳税辅

导，督促企业有序生产和依法纳税。 

（五）倒逼规范。依据“亩均效益”综合评价，依法依规实

施差别化城镇土地使用税、用地、用能、用水、排污以及金融、

财政等政策，倒逼低效企业规范提升。 

（六）关停收储。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，关停不

符合环保、安全、节能等强制性标准，且整改无望或整改后仍

不达标的低效企业，推进“僵尸”企业出清，对其土地予以收储，

并拆除厂房。 

三、工作步骤 

（一）调查准备阶段（6月）。 

全面梳理全区 2019 年度亩均税收低于 2 万元企业名单并

分解落实到各镇（街道、管委会）。制定完成提升方案，明确

工作目标任务，建立工作专班。确定集中连片重点拆除整治区

块报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同意，全面启动整治提升工作。 

（二）集中提升阶段（7月-10 月）。 

加强企业服务，开展入企调研，帮助低效企业找出“短板”，

形成问题清单，确定年内关停出清企业名单。各镇（街道、管

委会）根据问题清单帮助企业制订完善一企一方案，其中对规

模以上企业形成具体整治提升方案，对拟关停出清企业明确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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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出清时间。对低效企业进行分类管理，开展政策宣传，强化

税收征管，提高低效企业的纳税遵从度。区级各执法部门对低

效企业在安全生产、消防隐患、环境保护、节能降耗、产品质

量安全、违法用地、违法建筑等领域开展联合执法检查，确定

一批关停拆除企业。通过组织低效企业专题招商对接活动等形

式，对接引进优质企业兼并重组低效企业，加快“僵尸企业”

出清。区财政局、区金融办、区资源规划分局等部门加强同市

级部门对接，根据需要做好有关低效企业土地收储、支持和倒

逼低效企业提升亩均效益等政策意见的制定。对列入整治名单

的“低散乱”企业按计划完成。 

（三）总结提高阶段（11-12 月）。 

对低效企业联合执法检查整改问题整治情况进行联合验

收，对列入计划尚未完成关停拆除的“低散乱”企业予以集中拆

除。对亩均效益提升完成进度明显滞后的低效企业进一步开展

督查，对完成进度滞后的镇、街道、管委会开展督办，确保全

面完成年度整治提升目标任务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全区低效企业整治提升工作领

导小组，以专班形式负责统筹推进全区低效企业整治提升工

作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、政策协调组、工业企业组、服务业

企业组、港口企业组，抽调专人集中办公，加强协作配合和工

作推进。各镇、街道、管委会是本地区低效企业整治提升工作

的责任主体，要明确重点整治拆除区块和企业，压实工作责任，

挂图作战，每月召开推进会，统筹抓好工业推进。 

（二）加大政策引导。进一步制定完善促进企业提升亩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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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益的政策、措施，在土地、规划、能源、环保、财税、金融、

水电价格等方面，加大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力度，加强政策合

力，综合运用环保、信用以及资源要素差别化政策等，对亩均

效益提升快的企业予以政策支持，对亩均效益低的企业采取政

策倒逼，形成良好的政策环境。区财政统筹现有财政奖励资金，

加大对低效企业整治提升工作的倾斜力度。 

（三）强化督查考核。加强对低效企业运行监测和跟踪服

务，每月对各镇、街道、管委会企业亩均效益提升达标情况进

行通报，对规上企业月度纳税进度进行监测。将低效企业整治

提升工作纳入区政府对镇、街道、管委会的年度专项考核内容。

对镇、街道、管委会开展工作情况进行专项督查，对进度滞后

的镇、街道、管委会予以约谈。广泛宣传低效企业整治提升工

作的要求和意义，加强正面引导，大力宣传亩均效益提升明显

企业案例，推广整治工作好的做法，通报问题典型案例。及时

发布提升工作信息和政策法规解读，正确引导企业预期，切实

转变企业发展理念。讲究方式方法，统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相

关要求，做好必要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。 

本方案自 2020 年 8 月 13 日起施行。 

 

附件：舟山市普陀区低效企业整治提升工作领导小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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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舟山市普陀区低效企业整治提升 
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

 

组  长：张  勇    副区长 

副组长：赖文尧    区政府办副主任 

李俊伟    区发改局局长（区金融办主任） 

汤佩军    区经信局局长 

陈伟军    区港航分局局长 

成 员：胡  洁    区发改局副局长 

周  波    区经信局副局长 

刘科峰    区财政局副局长 

陈增辉    区住建局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主任 

邱文杰    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

张朔豪    区商务局副局长 

鲍国爱    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

董  波    区统计局副局长 

蔡亚军   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 

顾晓波    区生态环境分局副局长   

虞喆达    区投资促进中心副主任 

乐  斌    区税务局副局长 

刘  瑶    区资源规划分局副局长     

陈圣安    区市场监管分局副局长 

王  益    区港航分局副局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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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  佳    沈家门海事处副处长 

刘海召    六横经济发展局副局长 

李  波    虾峙镇副镇长 

张飞军    桃花镇副镇长 

史济兵    东极镇党委副书记 

乐平君    沈家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

傅  斌    东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

贺维科    展茅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

            顾博盛    蚂蚁岛管委会副主任 

曹奇波    白沙岛管委会党工委委员 

郑珏琤    登步岛管委会副主任    

孟令宇    区消防救援大队参谋 

朱鲁敏    普陀供电分局副局长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区经信局局长汤佩军兼任办公室主

任，区经信局副局长周波兼任办公室副主任。领导小组下设 5

个工作组，分别是：办公室、政策协调组、工业企业组、服务

业企业组、港口企业组。 

（一）办公室。 

主  任：汤佩军    区经信局局长 

副主任：周  波    区经信局副局长 

成  员：邱抒扬    区经信局产业科科长 

        沈  杰    区发改局服务业科科长 

杨建红    区统计局产业统计科科长 

张誉译    区税务局税政一股副股长 

朱一舟    区港航分局港口管理科科长 



9 

 

职 责：负责本项工作的统筹协调、统计通报、信息宣传、

调查研究及其他日常工作等。 

（二）政策协调组。 

组  长：赖文尧    区政府办副主任 

副组长：胡  洁    区发改局副局长 

周  波    区经信局副局长 

乐  斌    区税务局副局长 

刘  瑶    区资源规划分局副局长 

王  益    区港航分局副局长 

成  员：沈  杰    区发改局服务业科科长 

邱抒扬    区经信局产业转型科科长 

李  群    区财政局企业科科长 

        项燕娜    区生态环境分局法规科科长 

张誉译    区税务局税政一股副股长 

曾  毓    区资源规划分局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科 

          科长 

应  忆    区港航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 

    职  责：负责涉及企业和执法整治相关政策解释，并研

究制定区级推进低效企业整治提升相关政策意见。 

（三）工业企业组。 

组  长：汤佩军   区经信局局长  

副组长：周  波    区经信局副局长  

成  员：邱抒扬    区经信局产业转型科科长 

刘  赞    区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基础科科长   

庄旭伟   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城乡执法中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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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副中队长 

缪锡舟    区生态环境分局执法大队大队长 

        杨旭东    区投资促进中心招商专员 

张誉译    区税务局税政一股副股长 

曾  毓    区资源规划分局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科 

          科长 

        刘玉凤    区市场监管分局质标科副科长 

职  责：负责组织推进全区亩均税收低于 2 万元工业低效

企业整治提升工作，督促检查各镇（街道、管委会）工业领域

相关工作落实推进情况。 

（四）服务业企业组。 

组  长：李俊伟    区发改局局长  

副组长：胡  洁    区发改局副局长 

成  员：沈  杰    区发改局服务业科科长 

孙志勇    区住建局住保中心物业科科长 

        吴  耀    区交通运输局办事员 

张朔豪    区商务局副局长     

刘  赞    区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基础科科长 

缪锡舟    区生态环境分局执法大队大队长 

张誉译    区税务局税政一股副股长 

曾  毓    区资源规划分局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科 

          科长 

            刘玉凤    区市场监管分局质标科副科长 

朱一舟    区港航分局港口管理科科长 

职  责：负责组织推进全区亩均税收低于 2 万元服务业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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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企业整治提升工作，督促检查各镇（街道、管委会）服务业

领域相关工作落实推进情况。 

（五）港口企业组。 

组  长：陈伟军    区港航分局局长 

副组长：王  益    区港航分局副局长 

成  员：朱一舟    区港航分局港口管理科科长 

应  忆    区港航分局综合办公室主任 

刘  赞    区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基础科科长 

缪锡舟    区生态环境分局执法大队大队长 

张誉译    区税务局税政一股副股长 

        王旺华    区资源规划分局自然资源管理科 

                  副科长 

        刘达明    沈家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    

职  责：负责组织推进全区亩均税收低于 2 万元港口低效

企业整治提升工作，督促检查各镇（街道、管委会）港口企业

领域相关工作落实推进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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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、区政协办公室，区人武部， 

      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 

 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2020年 8 月 13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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